
招标编号：邻水交易采购[2016]82号
邻水县泽达至北新丽苑段河道绿化苗木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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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水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印制
  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O一六年五月
第一部分　采购邀请函

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受邻水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委托，拟对泽达至北新丽苑段河道绿化苗木采购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

一、采购编号：邻水交易采购[2016]82号
二、采购项目：邻水县泽达至北新丽苑段河道绿化苗木采购项目

三、最高限价：44.142万元。
四、完成时间及地点：合同签订后 10日内按采购单位指定地点完成栽植并交付使用。
五、付款方式： 

按采购要求栽植完成并经采购单位验收合格后，支付总工程价款的70%；工程完工经审计后支付总工程价款的20%；管护1年并经验收苗木成活率达100%后支付余款。
六、投标人资格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二）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城市园林绿化叁级及以上资质，拟派本项目经理须具有园林绿化中级及以上职称;省外企业需提供省外企业入川从事建设工程备案证；

（三）具有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和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

（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不良行为记录且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七、招标项目简介：

详见招标文件第二部分。

八、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地点：

招标文件自即日起至2016年  5 月 31日8:30-18:00（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5：00—18：00）在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交易受理股）现场报名。现场报名时提交单位介绍信原件（盖鲜章）、报名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方式（盖鲜章）。
招标文件售价：无。（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供应商购买招标文件时应出示单位介绍信（详见附件）或从四川政府采购网（www.sczfcg.com）上下载的“介绍函”。

联系方式：

招标文件联系人：  刘老师     联系电话： 0826-3215660

保证金退还联系人：肖老师     联系电话： 0826-3215682邻水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邹雷   联系电话：15928265704
九、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中标后不得转包和分包。

十、投标文件的递交、开标时间及地点：本次招标不提前接收投标文件，统一在投标当日（15:00-15:30）现场接收（逾期恕不接受），即2016年  6 月 2  日15时30分在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3开标室投标且开标，递交标书的同时须出示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授权委托书（（递交人为法人的出示法人身份证明）（盖鲜章）、身份证复印件（盖鲜章）及投标保证金缴纳回执单复印件（盖鲜章）。

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6年5月
第二部分  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清单及要求
（一）采购项目名称、规格及数量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米径（cm）
	高度
（m）
	冠幅
（m）
	
	
	

	1
	朴树
	5
	6—7
	2.5—3
	株
	9
	全冠、2年生熟货，树型优美

	2
	银杏
	5
	6—7
	2.5—3
	株
	5
	全冠、2年生熟货，树型优美

	3
	木芙蓉
	5
	2—3
	2—2.5
	株
	27
	全冠、2年生熟货，树型优美

	4
	香樟
	8
	5—6
	2—2.5
	株
	48
	全冠、2年生熟货，树型优美

	5
	天竺桂
	8
	5—6
	2—2.5
	株
	42
	全冠、2年生熟货，树型优美

	6
	贴梗海棠
	3
	6—7
	1.5—2
	株
	24
	全冠、2年生熟货，树型优美

	7
	苦竹
	　
	6—7
	　
	株
	650
	　

	8
	法国冬青
	　
	1.2—1.5
	0.5—0.8
	株
	200
	45株/㎡

	9
	红叶石楠
	　
	0.4
	　
	㎡
	148
	45株/㎡

	10
	肾蕨
	　
	0.4
	　
	㎡
	232
	45株/㎡

	11
	八角金盘
	　
	0.4
	　
	㎡
	226
	45株/㎡

	12
	金叶女贞
	　
	0.4
	　
	㎡
	365
	45株/㎡

	13
	鸢尾
	　
	0.4
	　
	㎡
	610
	45株/㎡

	14
	迎春
	　
	0.8
	　
	丛
	2000
	　

	15
	春鹃
	　
	0.4
	　
	㎡
	43
	45株/㎡

	16
	草皮
	　
	　
	　
	　
	9545
	满铺

	17
	土地整形及建渣清运
	　
	　
	　
	㎡
	1000
	　


（二）质量要求：数量、品种、规格必须按采购要求提供。

（三）服务要求：所栽苗木为壹年管护期，并保证苗木成活率达100%。

（四）安全要求：在起苗、运输、装卸、栽植、管护、施工等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采购单位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

（五）其他要求：

   1、采购单位根据需求会对所栽植部分苗木进行现场号苗、起苗，中标单位按采购单位现场号苗提供栽植苗木。

2、中标单位苗木运输至栽植现场，经采购单位验收合格签字后方可进行栽植。

3、拟派往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园林绿化中级及以上职称）须押证在采购单位，须进驻现场进行施工。
第三部分  采购须知

一、投标文件组成

1、报价书； 

2、投标函、投标人的基本情况表等；

3、投标人资格证明材料；

4、项目实施方案及承诺书；

5、项目人员配置的材料。
6、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二、投标人资格证明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投标人鲜章）；

2、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鲜章）；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鲜章）；

4、非法人代表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投标人鲜章）；

5、法定代表人和投标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人鲜章）；

6、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鲜章）；

7、承诺函；

8、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城市园林绿化叁级及以上资质复印件；拟派本项目经理园林绿化中级及以上职称证复印件。

9、省外企业需提供省外企业入川从事建设工程备案证复印件（加盖单位鲜章）；

10、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和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备注：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三证合一的，提供三证合一的证照复印件；
以上要求投标人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必须加盖投

标人印章（鲜章），未提供的、缺少的、无效的均作无效投标处理。

三、投标文件的签署及规定 
1、投标人应准备投标文件正本1份和副本2份。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应在其封面右上角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若正本和副本有不一致的内容，以正本书面投标文件为准。
2、 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均需打印或用不褪色、不变质的墨水书写，并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规定签章处签字和盖章。
3、 投标文件的打印和书写应清楚工整，任何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必须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个人印鉴。字迹潦草、表达不清或可能导致非唯一理解的投标文件可能视为无效投标。
4、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必须胶装装订成册并编目编码。
5、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应分别封装于两个密封袋内，在密封袋上注明“正本”或“副本”字样，同时密封袋上还须注明招标编号、采购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年月日和投标人的法人代表或法人授权代表亲自签署姓名。密封袋的密封处须加盖投标人公章或密封章。

6、投标文件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制作，签署、盖章和内容应完整，如有遗漏，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7、 投标文件统一用A4幅面纸印制。

8、未按以上要求进行印制和签署的投标文件将视为无效投标。
四、投标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
金额：8800元。

交款方式：转账。

收款单位：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邻水支行

银行账号：119880617078
交款截止时间：2016年 6 月 1 日15:00（以银行下账时间为准）。

注：转账备注栏内必须填写“xx项目或邻水交易采购【2016】82号保证金”， 若不填写引起查收不到的责任自负；必须以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个人名义转款无效；投标保证金的缴纳依据，以交易中心与银行对账后提供加盖了财务章的投标保证金缴纳情况汇总表为准。若供应商在开标截止时间前未到达开标会现场或未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以退还。 

履约保证金

1、中标单位在领取中标通知书时须出具本项目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须从中标单位基本账户转出）银行转账回单（加盖公司公章），再凭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的本项目履约保证金缴纳通知书和中标通知书与项目业主签订合同。
    2、履约保证金为合同价的10%，开户名称：开户名称：邻水县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邻水县支行，账号：100060841670010005，在备注栏中须注明：xx项目或邻水交易采购【2016】82号履约保证金。
 3、履约保证金在项目完工后，凭业主单位的完工证明和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据的履约保证金收据原件在5工作日内（不计息）退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1、投标商在有效期内撤回响应文件的；

2、投标商在采购活动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

3、成交投标商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

4、成交投标商未按招标文件要求交纳履约保证金的；

5、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定标原则和方法

1、公开、公平、公正；

2、本次采购项目按最低评标价法进行评审。即在完全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所有条件下，依据统一的价格要素评定最低报价,以提出最低报价的前三名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供应商的评定方法。若最低有效报价相同，由评审委员会组织供应商抽签确定推荐的成交候选供应商顺序。

3、确定中标供应商办法：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评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确认。

采购人应当在收到评审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从评审报告提出的成交候选供应商中，按照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采购人逾期未确定成交供应商且不提出异议的，视为确定评审报告提出的排序第一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六、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价应是最终投标人的总价，包括完成该项目所需要的一切费用。
2、本次谈判项目报价实行一次性报价。
七、开标报价若出现下列情况，评标时按以下原则处理：

1、报价书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位的，以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八、投标文件属于下列情况的，在资格性、符合性审查时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1、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的；

2、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和要求密封、装订、签署、盖章的;

3、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资格条件和要求的;

4、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编制的；
5、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6、报价超出最高限价的；

7、采取零报价或变相零报价、低于成本价、诋毁其他供应商及其他不正当手段竞争的；

8、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投标情形。
九、废标的情形：

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十、合同签订：中标人在收到招标人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后，应按相关规定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由于中标人的原因逾期未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的，将视为放弃中标，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采购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不得对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十一、其他规定：

1、成交供应商参加此次招投标活动，截止成交候选时近3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否则取消其中标资格。

2、成交候选人在成交候选期间应当提交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和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和投标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鲜章），以便招标人向检察机关查询是否有行贿犯罪记录。

3、如果成交候选人因此被取消中标资格，则由该项目排名第二的供应商作为成交候选人。经招标人查询无行贿犯罪记录的，确定该供应商为中标人；若排名第二的供应商报价高于排名第一的供应商，则以排名第一的供应商报价做为最终成交价；若排名第二的供应商报价低于排名第一的供应商，则该供应商报价为最终成交价，以此类推。

第四部分   投标文件格式

正、副本封面

采购文件编号：

采购项目名称：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报价书
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方完全愿意参加   （项目名称及编号）   的投标报价，承诺以下全部实质性响应招标所有要求。报价及承诺如下：

一、报价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详细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合计
	大写：                         小写：

	交货期
	


注：以上报价包含苗木费、起苗费、初剪费、上下车及运输费、打坑、人工二次搬运、栽植费、肥料、苗木管护、税费、售后服务以及提供本次采购服务所有风险和责任等各项费用。

二、投标报价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或法人授权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投标函

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我公司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了贵中心的            （招标文件名称及编号），决定参加投标报价。

2、我公司报价总价为人民币大写：    元（￥：    元）。

3、一旦我公司中标，我公司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按招标文件的各项规定、投标文件承诺完成本项目，并交付验收。

4、我公司同意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向贵中心缴纳人民币　　元（大写：　　　　　　）的投标保证金，并承诺：如有违约，不要求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退还投标保证金。

5、我公司完全理解并接受招标文件所提出的付款方式。

    6、我公司为本项目提供的投标文件一式叁份，其中正本1份，副本2份。

7、我方愿意提供贵中心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8、我方完全理解采购人不一定将合同授予最低报价的投标人的行为。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参加投标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公司代理人，参加   （项目名称及编号）                的投标。代理人在参与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均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特此委托。

代理人：             性别：                 年龄：

单位：               部门：                 职务：

	代理人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粘贴此处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面）复印件

粘贴此处

	代理人身份证（背面）复印件

粘贴此处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背面）复印件

粘贴此处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或签字)
被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供应商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网址
	

	组织结构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技术负责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企业资质等级
	
	其中
	项目经理
	

	营业执照号
	
	
	高级职称人员
	

	注册资金
	
	
	中级职称人员
	

	开户银行
	
	
	初级职称人员
	

	账号
	
	
	技工
	

	经营范围
	

	备注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投标人本项目管理、技术、服务人员情况表
	类别
	职务
	姓名
	职称
	常住地
	资格证明（附复印件）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管

理

人

员
	
	
	
	
	
	
	
	

	
	
	
	
	
	
	
	
	

	
	
	
	
	
	
	
	
	

	技

术

人

员
	
	
	
	
	
	
	
	

	
	
	
	
	
	
	
	
	

	
	
	
	
	
	
	
	
	

	售后

服务

人员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日期：
承诺函

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本公司作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投标的供应商，郑重承诺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所投标产品生产或经营的资格，有供货和服务能力；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六）参加本次采购活动投标前三年内，在政府采购及招投标活动中无不良行为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如取消投标中标资格、没收保证金、法定时间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等）。

承诺人（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日期：

注：承诺书必须按照格式要求签字、盖章，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介绍信（报名用范本）

邻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兹介绍我公司        前往贵处联系                      项目（项目编号：邻水交易采购[2016]    号）报名事宜，请予接洽。

此致

敬礼！

公司名称（盖章）：

日    期：



备案资料

公司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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